[bookmark: _GoBack]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綜合行政職系幹事職缺甄選簡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4年   月   日
	姓名 
	 
	性別 
	 
	出生
日期 
	  年   月   日 

	身分證字號
	
	最高學 歷
	

	e-mail
	
	電話地址
	

	現職機關 
	 
	職稱 
	 
	職系 
	 

	現敘官職等 
	     任第  職等  俸  級    俸點 

	最高學歷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畢業

	考試 
	   年                 考試   級(等)            科          職系

	近5年考績 
	

	經歷 
	

	專業證照 
	 

	參加甄選動機、個人專長及人格特質、工作理念及未來抱負 
	 

	本人1.具綜合行政職系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且合格實授已銓敘有案委任第5職等以上之現職公務人員。2.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各款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、各類考試限制轉調情事者、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等情事。3.未曾受懲戒或行政處分，品行端正 4.無涉及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等事件尚在調查階段或犯罪紀錄5.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。以上基本資料及所附證件皆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雖已錄取或發派，同意無條件被撤銷錄取資格及派令並自負刑責。 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名）
身分證字號: 



